
教育部「115-116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維運及健康資料分析計畫」 

 

本校114學年度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聲明【網路公告版】 

~ 依據教育部「115-116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維運及健康資料分析計畫」 

本校提供114學年度經加密而無法辨識個人的學生層級健康檢查、生活型態及自我健

康評估相關資料給予教育部以及計畫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學系，由該校透過其所建置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進行資料分析，除確保本校學

生健康檢查相關資料之安全與品質外，並提升學校衛生相關工作之效能。教育部訂有

「115-116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維運及健康資料分析」計畫，其目標乃為

建立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之健康狀況與健康行為監測系統並進行資料分析、建立大專校

院學生健康自主管理之機制，以作為學校健康管理、健康促進以及政府政策分析與擬

訂之依據。 

一、法規依據： 

(一)依《學校衛生法》第8條規定，學校應建立學生健康管理制度，定期辦理學生健

康檢查；必要時，得辦理學生及教職員工臨時健康檢查或特定疾病檢查。 

(二)依《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學校應將學生健康檢查及矯治結

果，依規定格式予以記錄，並建檔、統計。 

(三)本校及教育部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8條、第9條、第15條、第16

條、第19條、第20條之蒐集、處理或利用及告知等規定辦理。 

 

二、蒐集、處理、利用及目的內外使用： 

(一)本校依《學校衛生法》第8條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8條、第9條、第15

條、第19條，參與上述教育部計畫，於特定目的內蒐集及利用相關資料： 

1. 一般個人資料：依《學校衛生法》第8條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或第19

條之特定目的規定辦理。 

2. 特種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8條、第9條之規定辦理蒐

集、處理、利用及告知事宜。 

(二)教育部基於學校衛生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需要、依據《學校衛生法》之旨趣及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5款及第9條第2項第4

款，而蒐集及主張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1. 一般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或第20條之特定目的外利用規定

辦理。 

2. 特種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8條、第9條之規定辦理蒐

集、處理、利用及告知事宜。 

三、健檢資料之類別說明： 

(一)本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8條第1項與其

施行細則第10條第1款有關法定職務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上述學生健康個

資；其中包括但並不限於：依據「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民國101年10年

01日施行)之特定目的：○一二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六四保健醫療服務、

○七二政令宣導、○七三政府資訊公開、檔案管理及應用、一○九教育或訓練行

政、一五六衛生行政、一五七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一五九學術研究，而蒐

集、處理及利用識別類之Ｃ○○一辨識個人者；特徵類之Ｃ○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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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描述、Ｃ○一二身體描述、Ｃ○一三習慣、Ｃ○一四個性；健康與其他類

之Ｃ一一一健康紀錄…等等。 

(二)本校擬提供之資料詳細內容如附件，其中，學生基本資料僅提供下列欄位予教

育部：學校代號、學生學制別、出生年份、出生月份、血型、性別及戶籍縣

市。教育部針對以上之去識別化之特種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

第1項第2款、第4款及第5款規定辦理，一般個人資料依據同法第16條及第20條

辦理。 

 

四、健檢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本校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8條及第27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2條，本校

依教育部之建議，遵循標準作業流程進行學生層級資料加密之工作，上傳至教

育部建置之「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並僅提供教育部及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進行資料分析。後續所進行之資料統計分析，不

會以個人資料的方式呈現。 

(二)教育部之計畫存續期間內，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皆限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使

用之範圍限於職權人員與獲授權人員。 

(三)教育部將運用上述資料進行政策分析，分析結果將不會以個人的資料呈現，而

是以全國或依性別、年齡分層、學校公私立別、學校地理區域別、學生戶籍縣

市、學生學制，以及教育部因政策需求而需進行分析之健康檢查及生活型態項

目之方式呈現。資訊流通仍具有風險；如本政策聲明所示，本計畫對於當事人

資料已盡安全維護義務，在此敘明。 

 

五、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一)本項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

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得免告知。 

(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規定，當事人於就其個人資料可行使之權利包

括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或利用，以及請求刪除。學生若不同意本計畫之蒐集、處理、利用，或要求停

止利用其個人資料，得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行使相關權利。 

 

六、公告聲明：本校依據教育部建議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1、2、4

款與第2項、第8條、第9條第2項第4款，就上述之目的外利用，參照《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5條誠信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旨趣，將上述相關資料公告於本校健康中

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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